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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运用价格杠杆调节电力供求 

促进合理用电有关问题的通知 

（国家发展改革委 2003 年 4 月 25 日发布 发改价格

[2003]141 号） 

近一时期以来，由于国民经济快速增长，全国用电量大幅度

增加，部分地区出现用电紧张局面。但与此同时，用户用电不合

理。电能得不到有效利用问题仍然存在。为充分发挥价格杠杆的

调节作用，优化电力资源配置，提高电能利用效率，促进电力工

业健康发展，决定全面推行科学合理的电价制度，调节电力供求。

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在保持电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前提下，大力推行峰谷分

时电价，鼓励发电企业充分利用发电能力，促进用户用电移峰填

谷。在上网环节引入峰谷分时电价制度，高峰时段上网电价适当

上浮，低谷时段上网电价相应下浮。根据各地区电力供需情况和

用户对峰谷电价的敏感程度，造当扩大销售环节峰谷分时电价执

行范围和峰谷价差。除铁路、医院、部队、学校、机关等不具备

调峰能力的电力用户外，对大工业用户应全面实行峰谷分时电价，

有条件的地区，对用电容量 100 千伏安及以上的非普工业和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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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力用户也可实行峰谷分时电价；按照用电特点和地区之间的差

别，以移峰填谷为目的，各地可对峰、谷时段电价价差在 2-5 倍

之间进行选择；对高峰用电期间出现的尖峰时段，有条件的地区

可实行尖峰电价，电价水平适当高于高峰时段电价。 

二、对水电比重大的地区，可按照不影响电价总水平、有利

于调节和平衡丰枯季节电力供求的原则，在上网和销售环节实行

丰枯电价，合理安排丰水、枯水期电价价差。电力紧缺、用电负

荷季节变化大的地区，可实行季节性电价，即在电力供求紧张或

缓和的不同季节内，电价可相应上下浮动，浮动幅度原则上不得

超过现行电价水平的 10%。 

三、逐步完善两部制电价制度，促进发、用电设备利用效率

提高。结合疏导电价矛盾，逐步扩大两部制电价执行范围，对用

电容量 100 千伏安及以上的非工业、普通工业和商业用户实行两

部制电价；同时，逐步提高两部制电价中基本电价所占比重，相

应降低电度电价标准。 

四、试行避峰电价制度，引导和鼓励用户合理移峰。根据用

户对供电保证率、供电可靠性等用电特性的不同要求，对具备条

件的地区和用户，逐步试行高可靠性电价和避峰(可中断负荷)电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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